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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55 歲至 64 歲平地原住民等；(二)滿足服務對象所需長照服務；(三

)推動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等之創新服務；(四)培訓社區為基礎之健康與長照

社區照護團隊；(五)提供多元連續的綜合性長期照顧體系；(六)縮短長期照顧之城鄉差距。 

五、未來長照財源規劃：考量擴大長照服務經費，必需有額外且穩定財源挹注，期全力發展社區化

的長照服務，用最快的速度把平價、普及之長照服務體系建構起來；經評估研擬以遺產稅及

贈與稅、菸稅等指定稅收，作為長照指定財源。 

（四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食品安全資訊交換妥善做好各部會分工

合作之橫向聯繫，避免有害物質進入食品供應鏈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4） 

許委員就針對食品安全資訊交換妥善做好各部會分工合作之橫向聯繫，避免有害物質進入食

品供應鏈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多次修正後，相關政策及法規已大致完備，各部會依權責持續推動政策

，並落實輔導、查核及違法處置，達成食品安全管理之改革與精進。 

二、食品雲除衛福部核心食品雲五非系統（非登不可、非追不可、非稽不可、非報不可、非驗不可

）外，本部業已利用食品雲系統介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財政

部及教育部等 5 個部會，共 10 個系統之資料，針對疑似使用非食品原料之業者分析，並配合

實地稽查，防杜蓄意違法。 

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涵蓋行政、稽查及檢驗等業務，中央及地方均持續精進食品管理及把關，並

針對稽查人力與管理效能方面，檢討改進，訂定配套措施與因應機制，包括合理運用人力、

適度調配因應、簡化繁雜業務、培訓稽查人員、寬列經費、建構跨域合作機制等對策，盡食

品衛生安全管理之責。 

四、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提出食安五環之第三環「十倍市場查驗」行動方案，係以關鍵績效指標呈

現。 

(一)行動方案-「高風險產品三級政府查驗」：係針對高風險高違規高關注，提高 10 倍查驗強

度，其範圍包含：農產品之農藥殘留檢驗、禽畜漁產品及其製品之動物用藥殘留檢驗、

加工食品之食品添加物檢驗、食品一般衛生標準檢驗（如飲冰品、餐盒食品、校園午餐

檢驗衛生指標菌等）、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檢驗、食品真菌毒素檢驗、食品重金屬檢驗

等項目。 

(二)行動方案-「跨部會跨縣市擴大聯合稽查」：衛生機關對於所有食品及相關產品之稽查管

理，透由中央與地方、中央跨部會、地方跨縣市跨局處之共同合作，強化稽查量能與強

度。 

綜上所述，本部運用食安五環政策概念，從源頭管控、生產管理、稽查抽驗、加重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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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檢警調合作）、全民監督（1919 檢舉專線）等方面，全面落實食品稽查管理，積

極把關食品衛生安全。 

五、我國食品安全管理以食安一體之思維，透過跨部會食品雲資訊交流，落實源頭管理並滾動式加

強監測；而五環改革方案，則從源頭管理、生產管理、市場查驗、加重廠商責任及全民監督

等五大面向，結合產業自律、政府管理及民間參與三大力量，共同確保食品安全，贏得人民

信任。

（四十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物聯網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56） 

許委員對物聯網產業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根據國際研究機構麥肯錫分析報告指出，全球物聯網市場規模可望在 2025 年達到 11 兆美元，

為掌握國際發展趨勢並帶動國內產業升級轉型，政府已積極推動動相關政策，如本（105）年

9 月 8 日本院院會通過之「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即是希望藉由強化臺灣與亞洲及矽谷的鏈

結，讓臺灣的產業由 IT 全面往 IoT 轉型發展，用創新能量來帶動產業的升級與經濟成長。 

二、「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兩大主軸分別為「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與「強化創新創業生態

系」，在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部分，將完善物聯網創新生態體系，建置軟硬整合試驗場

域，並透過深化國內外鏈結，以提升研發能量及參與產業標準制定；在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

部分，將從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完備創新法制及提供創新場域等面向推動。 

三、「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後續推動策略與各部會之分工，已將主管機關之主要職能納入考量，

如在建構試驗場域部分，即納入衛福部、交通部及科技部等相關部會，以發展智慧醫療、智

慧交通及園區智慧化等各類創新應用；在活絡創新人才部分，則由教育部、勞動部及內政部

等共同合作，以培育產業發展所需之關鍵人才並打造友善工作環境。 

四、未來國發會除將持續扮演跨部會溝通協調的角色，以整合各單位資源發揮最大綜效外，也將針

對各部會所提的推動計畫進行審議，並落實追蹤管考，確保計畫落實執行，協助國內產業掌

握物聯網發展契機。 

（四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大專校院兼任教師相關權利保障等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22） 

黃委員就大專校院兼任教師（以下簡稱兼任教師）相關權利保障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本部就兼任教師相關權利保障持續與勞動部溝通協調，並分別於 105 年 7 月 6 日大院第 9 屆第


